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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沪浦发改审核〔2024〕13号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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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城西路（拱晨路-拱乐路）道路防护绿地

项目核准的批复

上海中建申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《关于城西路（拱晨路-拱乐路）道路防护绿地项目核

准的请示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城西路（拱晨路-拱乐路）道路防

护绿地建设项目于2018年10月16日经我委沪浦发改审核〔2018〕

56 号核准，现因该项目在核准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，申请重新

核准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公司建设城西路（拱晨路-拱乐路）道路防护绿地

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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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浦东新区惠南镇城西路（拱晨路-拱

乐路）。其中，项目用地面积约 5638 平方米（以实测为准）。

三、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道路防护绿地。

四、项目总投资 209.15 万元，所需资金由你公司自筹解决。

五、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

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，请按照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

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及时提出变更申请，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

情况，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。

六、本项目核准有效期为 2 年。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

建设项目的，应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。

项目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，或虽提出

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，本核准文件自动失效。

七、你公司应当按照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》

的有关规定，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实报送项目开工

建设、建设进度、竣工的基本信息。

八、如对本批复有异议，可以自收到本批复之日起 60 日内

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 6 个月内向上

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特此批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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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4 月 16 日   

抄送：区建交委、规划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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